
上海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

申报阶段流程图 

 

评估院：将申报要求和账号发放区职改办（人才交流中心） 

区级：将申报要求和账号发放学校人事部门 

学校：为本校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开通账户和密码 

教师：登录申报系统，填写相关申报信息，详见《申报教师须知》。 

学校：通过系统向区提交电子版材料，同时向区提交教师的纸质申报材料。 

学校：登录系统，审核教师相关信息，详见《学校审核须知》。 

区级：逐一审核学校网上提交的电子材料和教师纸质材料，详见《区级审核须知》 

学校：网上填写评价表、审核意见等，逐一仔细审核教师提交的申报材料。 

学校：教师申报材料 
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学校：听取申报教师 
随堂课并作出评价意见。 

区级：点击生成《随堂听课汇总表》，并将纸质《随堂听课汇总表》和教师《任教课程表》提交评估院。 

区级：网上审核教师信息，准备书面申报材料。 

区级：通过平台向评估院管理员在线提交教师的电子材料。 

区级：向评估院提交教师申报材料袋及评审的有关书面材料。

 


